




 

PUBLIC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本公司」）

年 月 日

本文件載有有關您投資的附屬基金之重要資料。

如閣下對應當採取的行動有疑問，應立即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或財務顧問。

本函件並未界定的詞彙將與香港投資者須知連同滙豐環球投資基金現有基金說明書（統稱「香港基金說明書」）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親愛的股東：

我們謹此作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函，以告知閣下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印度股票基金（「附屬基金」）參考基準的變更：

有關此變更的進一步資料詳述如下。

參考基準的變更 

目前基準 經修訂基準

印度總回報指數 摩根士丹利印度（淨值）指數

 

生效日期

上述變更將於 年 月 日（「生效日期」）生效。時間表的進一步詳情列示於下文。

事件 日期

發出股東通知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說明書中反映變更 預計下一版招股說明書將於 年 月發佈

變更的理據

選擇此參考基準因其能夠更多元化地選擇公司，從而更符合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和策略。

對股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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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策略或總體風險狀況將維持不變。

其他資料

本公司的香港發售文件及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將適時進行修訂以反映上述變更。該附屬基金的組織章程細則、香港基

金說明書及產品資料概要以及最新的財務報告的文本，在香港投資者須知所載的香港代表地址及下文所載的香港分銷商地

址或於下列網站可供免費查閱 。

倘若閣下對本函件所載事項有任何疑問，並欲更詳細討論有關事宜，請聯絡閣下的銀行或財務顧問，或應聯絡香港分銷商

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 號滙豐總行大廈 樓（電話： ）。

董事會於寄發日就本函件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請細閱上述資料。

 

代表滙豐環球投資基金董事會

 

 

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香港分銷商

 

 

投資者須留意，網站並未經香港證監會審核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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